[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师市民政发〔2025〕8号

各团场（镇）党政办、街道综合科：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方案》已经师市民政局2025年第3次党组（扩大）会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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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
补贴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兵民发〔2019〕7号）的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对具有师市户籍的年满60周岁的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失能老年人和特困人员中的失能老年人，按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标准发放护理补贴。
经济困难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对具有师市户籍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中年满80周岁的高龄老年人，按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服务补贴。
各团场（镇）、街道民政业务部门按照直观、简便、易操作的原则，运用是否具备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洗澡能力6项指标客观地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委托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评估。有4-6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失能；有1-2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轻度失能；3-4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中度失能；5-6项指标不能达到的，为重度失能。
符合规定条件的老年人可同时申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和经济困难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已经发放的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与此次两项补贴不冲抵，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按规定叠加申领，享受此次两项补贴的老年人补贴金额不计入居民家庭收入。
二、补贴办理程序
（一）个人申请。申请老年人补贴需填写《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并提供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失能情况鉴定证明等材料，向户籍所在地的连队、社区提出申请。
（二）初审。连队、社区依托《师市困难群体中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补贴的失能老年人评估结果汇总表》进行初审，在5个工作日内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符合条件的，将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报团场（镇）、街道民政业务部门审核。不符合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
（三）审核。团场（镇）、街道民政业务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新增补贴对象姓名、补贴类型、补贴资金等基本信息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公示7日。对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审核意见，于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资料报送团场（镇）、街道办事处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或供养服务机构，并告知原因。
（四）审批。团场（镇）、街道办事处应在团场（镇）、街道民政业务部门提交“审核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办结审批流程。并将补贴对象姓名、补贴类型、补贴资金等基本信息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长期居住地予以公布。
（五）发放。补贴资格审批合格的老年人自批准下月计发补贴，原则上不予补发。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补贴由团场（镇）、街道按照资金审批程序于每月10日前发放到位。
（六）注销
补贴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从下月起停发补贴：
1.户籍迁出本行政区域的；
2.补贴对象死亡的；
3.补贴对象受到刑事处罚的；
4.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5.其他不符合发放条件的。
三、管理要求
（一）加强档案管理。补贴对象实行常规档案和电子档案双重管理。常规档案应编制编号，并由各团场（镇）、街道民政业务部门设专柜保存。
（二）严格审批和管理。享受老年人补贴的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对享受老年人补贴的人员，各团场（镇）、街道民政业务部门要每三个月复审一次，复审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纠正。并将复审期间的变更、注销等情况进行公示。
从事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审批和发放的工作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采取虚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当手段骗取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的居民，情节较轻的由师市民政局给予批评教育，追回冒领的补贴资金；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